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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些 家 长 想 把 孩 子 送
托，却因为对托育机构的服务
不 放 心 而 不 敢 送 。 回 应 关
切，托育服务法草案将保障婴
幼儿的健康成长作为主线贯穿
全文。

草案明确托育机构的设立
条件，实行准入许可，并要求
托 育 机 构 建 立 信 息 公 示 制
度、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。

“准入许可意味着监管部
门事前进行了审查。”中国政
法 大 学 法 学 院 副 院 长 张 力
说，与备案制相比，准入许可
让托育行业的门槛条件更为明
晰，有利于防止不具备相关资
质的机构轻易混入行业，而建
立信息公示制度能够增强托育
机构透明度，帮助家长了解服
务内容，并通过社会监督促使
托 育 机 构 科 学 提 供 托 育 服
务、提升服务质量，“这些举
措都有助于增强家长送托的信
心。”

同时，草案严格托育人员

任职资格条件，明确“实行托
育 师 资 格 考 试 和 注 册 制
度”，并规范托育服务内容。

宋健认为，这些规定有助
于减轻家庭顾虑，使家庭意识
到专业育儿的优势，从而积极
放心送托，也为有志于从事托
育服务行业的个人提供了就业
新渠道，有利于吸纳更多优秀
人才从事托育服务行业。

草案还明确，“国家建立
托育服务标准体系”，“县级以
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
部门应当对托育机构的服务质
量定期组织评估，并将评估结
果向社会公布”。

张力说，建立托育服务标
准体系有助于相关主管部门明
确 执 法 规 则 和 行 业 发 展 导
向，帮助婴幼儿家长了解托育
机 构 应 当 提 供 的 基 本 服 务 内
容，稳定各方预期；质量评估
及其公开机制则能促使有关机
构及时自检，防患于未然，并
为 公 众 提 供 指 引 ， 同 时 丰

富“监管工具箱”，平衡监管
需求和托育行业的平稳发展。

此外，草案明确了托育从
业禁止情形，要求托育机构
对有暴力伤害、拐卖、性
侵害、遗弃、虐待、吸毒
等违法犯罪记录的人员
不 得 录 用 或 者 立 即 停
止其工作，依法解除
聘用合同或者劳动
合 同 ， 并 规 定 了
发 生 侵 害 婴 幼 儿
身 心 健 康 行 为 相
关情形下托育机构
和托育人员的法律
责任。

专家认为，草
案这些规定亮明了
托育服务行业不容
逾 越 的 底 线 和 红
线；相关法律责任
既是对托育机构
的监督提示，也
有助于实现惩戒
和预防效果。

首次亮相！
托育服务法草案有这些看点

新华社“新华视点”记者 田晓航 李恒

托育服务事关婴幼儿健康成长，事关千家万户。12月22日，备受关注的托育服务法草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。
托育服务立法怎样进一步破解群众当前面临的托育难题？如何为促进和规范托育服务发展提供法治保障？记者采访有关专

家，梳理这一首次亮相法律草案的重要看点。

托育服务法草案在总则中
明 确 ，“ 发 挥 政 府 主 导 作
用，鼓励、引导和规范社会力
量参与，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
务，降低家庭养育成本，构建
主体多元、安全优质、价格合
理、方便可及的托育公共服务
体系”，“将普惠托育服务有序
纳入基本公共服务范围”。

自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《关
于促进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
务发展的指导意见》 以来，我
国托育服务政策法规和标准规
范体系快速完善，托育服务普
惠性、基础性、兜底性特征日
渐突出。然而，普惠托育服务
尚 未 被 纳 入 基 本 公 共 服 务
体系。

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
主任贺丹说，草案提出“将普
惠托育服务有序纳入基本公共
服务范围”，充分彰显了国家
在减轻家庭养育成本压力、完
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及激励机
制、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等方
面 持 续 加 大 财 政 投 入 力 度 的
决心。

贺丹认为，草案从法律层
面对托育服务的定位作出突破
性表述，强化托育服务的公共
服务属性和政府责任，明确在
托育服务体系建设中“发挥政
府主导作用”，这为推动普惠托
育服务逐步纳入基本公共服务
体系提供了法理支撑，将有力
保障托育服务持续稳定发展。

目前，我国共有约 12.6 万
家托育服务机构，提供的托位
总数超过 660 万个，但国家层
面 尚 未 建 立 财 政 长 效 支 持 制
度，托育服务仍存在托位分布
不均衡、普惠托育服务供给不
足、“入托贵”等问题。

托育服务法草案提出，“县
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托育服
务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
展规划，将托育服务工作经费

纳入本级政府预算并建立与经
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经费保障
机制”。

贺丹认为，这一规定考虑
了我国各地经济社会发展不平
衡的现实国情，有助于合理划
分支出责任，形成保障托育常
态化投入的财政制度，为增加
托育服务特别是普惠托育服务
供给提供资金保障。

同时，草案明确“统筹规

划、合理布局和配置城乡托育
服务资源，增加普惠托育服务
供给”，并鼓励多种形式办托。

“ 在 强 调 政 府 责 任 的 同
时，草案鼓励、引导和规范社
会力量参与，形成主体多元的
托育服务供给体系，将有助于
托育服务扩容，满足更多家庭
的托育服务需求。”中国人民大
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宋
健说，草案还区分新建和已建

成居住区对托育服务设施的建
设提出不同要求，其目的都是
为社区居民提供方便就近的普
惠托育服务。

专家认为，通过多种渠道
增加公办和普惠托育机构托育
服务供给，降低托育服务价格
和家庭养育成本，保障每一个
儿童都能享有公平可及的早期
发展权利，是本次立法的重要
特点。

看点一 明确托育服务“政府主导”，强化公共服务属性

看点二 强化投入保障，扩大托育服务供给

看点三 严格人员和机构准入，保障婴幼儿安全健康


